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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 好 全 国“ 人 民 满 意 的 公 务 员 ”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评选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推荐评选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今年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集体”表彰。

《通知》要求，推荐评选工作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功绩导
向，注重群众公认，选树一批近年来在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做出突出成
绩、时代特征鲜明、赢得群众赞誉的公务
员先进典型，激励引导广大公务员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党的红色血脉，从党
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埋头
苦干、勇毅前行，为党和人民赢得更大荣
光。

《通知》强调，评选表彰重点面向基
层和工作一线。注重推荐在应对重大斗
争、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的个
人和集体，注意推荐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中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均实行差额
推荐。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方式，

在广泛听取意见、充分酝酿讨论、征求有
关机关和部门意见、进行全国公示基础
上研究确定表彰对象。

《通知》明确了推荐评选条件。对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从政治表现、工作
业绩、廉洁自律等方面提出要求；对“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从政治表现、工
作业绩、领导班子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
设等方面提出要求。

《通知》要求，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
视推荐评选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
织实施，切实发挥党委（党组）领导和把
关作用。要全面考察推荐对象的政治素
质、工作业绩和一贯表现，确保推荐对象
的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要充分发
扬民主，严格工作程序，严肃工作纪律，
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为做好我市常态化核酸检测工
作，最大限度满足广大群众核酸检测
需求，避免医疗机构采样点人员聚集，
确保“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经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在我市设置12
个固定便民核酸采样点，现将具体情
况通告如下：

一、采样时间
每日8时至17时，周末、节假日不

休息。
二、采样点位置
海州区：
1.海州区西山儿童公园北侧小广

场
2.海州区海州大润发正门广场
细河区：
1.细河区东风路早市院内

2.细河区万达广场后身园北社区
太平区：
1.太平区矿山公园北门
2.太平区顺吉商城西侧小广场
新邱区：
新邱区新发屯街道26号楼与27

号楼之间网点
清河门区：
清河门区新北街道乌龙社区活动室
阜蒙县：
1.阜蒙县巴特尔体育场
2.阜蒙县大福源广场
彰武县：
1.彰武县南环路迎宾广场北侧中段
2.彰武县站前广场
三、检测人员范围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人群。

四、注意事项
采样群众需持身份证、出示辽事

通健康码前往采样点；非采样时间请
到医疗机构24小时采样点进行核酸
采样。

五、结果查询
1.辽事通——核酸检测证明
2.支付宝——市民中心——核酸

检测证明
3.到采样点对应送检医疗机构领

取纸质核酸检测报告
请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固定便民核

酸采样点工作，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人
员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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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省内陆续发生本土新
冠疫情，部分地区已形成社区传播，并
出现疫情外溢。为贯彻落实“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科学、精准、有效地防范域外疫
情输入我市，并切实做好防外溢工作，
现将阜新市出行防疫政策措施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在阜出行政策
进出各类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等须严格执行测温、亮码、戴口
罩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二、出阜人员政策
提倡非必要不出阜，确需出阜的

须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三、来（返）阜须知
（一）入境人员来（返）阜管控政

策。入境人员（不含澳门）实施严格的
28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即第一入境
地完成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返阜
后继续落实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抵阜前 3天向居住地所在社区
（村屯）报备，在阜14天集中隔离期间
进行3次核酸检测（第2、7、14天）。

（二）国内重点地区来（返）阜管控
政策。我市原则上将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街道作为重点管控地区，将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县区作为重点关注地区，并根
据当地疫情形势进行科学研判，动态调
整管控区域，每日更新重点管控地区和
重点关注地区名单，落实来（返）阜人员
管控政策。重点地区原则上提倡不来
阜，确需来阜的须提前3天向所在单位
或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报备，并持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配合社区
（村屯）落实好健康管理服务政策。

1.重点管控地区：自管控之日起来
（返）阜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隔离期至来（返）阜后满14天，
隔离期间进行3次核酸检测（第1、3、
14天）；同时对前14日内来（返）阜人
员开展排查，进行严格14天居家健康
监测，期间进行3次核酸检测（第1、3、
14天）。非必要不外出。

2.重点关注地区：自管控之日起来
（返）阜人员实施14天严格居家健康监
测，期间进行3次核酸检测（第1、3、14
天）。非必要不外出。

（三）国内非重点地区来（返）阜管
控政策。抵阜前3天向所在单位或居
住地所在社区报备，并持24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抵阜后前3天每天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间隔不少于 24 小时，
前3天原则上“两点（居住点和工作
点）一线”，不乘坐公交车、出租车等公
共交通工具，不聚集、不聚餐，并进行
7 天自我健康监测。

为做好我市常态化核酸检测工
作，方便广大群众就近核酸采样，避免
医疗机构采样点人员聚集，确保“应检
尽检、愿检尽检”，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在我市两县五区人流密集区域新增设
12个固定便民核酸采样点（具体采样
地点附后），采样时间为每日8时至17
时，周末、节假日不休息。采样群众可
持身份证、辽事通健康码前往采样点，
非采样时间请到医疗机构24小时采样
点进行核酸采样。

本通告自4月22日起施行，后续
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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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市疫情防控总体形势，按
照科学精准防控和分批有序返校复
学原则，现就恢复中小学校（含幼儿
园、校外培训机构）线下教学通告如
下：

4月25日，高（初）中一、二年级
恢复线下教学；4月26日，小学恢复
线下教学；5月5日，中等职业学校恢
复线下教学，幼儿园开园；5月7日，
校外培训机构恢复线下教学活动。

各学校、幼儿园要在属地疫情防
控指挥部统一组织下，严格按照《阜
新市各级各类学校复学工作方案》要
求，符合复学条件、达到防疫标准，经
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检查批准后，方可
复学、开园。校外培训机构须提前向
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属地
教育等相关部门现场审核验收同意
后，方可恢复线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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